通大院艺[2019]3号

  关于调整艺术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
 
各系（所）：

    因学院部分教师岗位变动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将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调整如下：
主  席：张  卫
副主席：吴  蓉
委  员：沈  江 李朝霞  周亚东  吴旭春  董云  陆晓云  邵耀辉
南通大学艺术学院
2019年2月25日
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2月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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